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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达控股有限公司 

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一、目的 

本公司透过智慧财产之管理，落实公司治理，以确保公司永续经营，特订定本办法。本办法依

据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营业秘密法及其他知识产权相关法予以订定。 

 

二、适用范围 

力达控股有限公司及各子公司均适用之，包含伟信国际有限公司、力达(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力

达(中国)机电有限公司及力达(江西)机电有限公司，员工及参与本公司智慧财产相关业务之公

司外部人士/公司。 

 

三、职责 

研发部门：负责本规则的制订、修订，另呈总经理核准后实施。 

 

四、定义 

本办法所称之智慧财产涵盖本公司、本公司员工及参与本公司智慧财产相关计划之公司外部人

士/公司所产出或取得之专利、商标、著作等权利、营业秘密之经营信息及其他无形智能资产。 

 

五、流程：无。 

 

六、作业内容 

6.1 知识产权保护与侵害防范 

 6.1.1 关于知识产权利归属问题，本公司原则上应与员工、委托或接受委托之个人/单位于事前

作明确之约定。若有共有之必要时，应详细约定共有之权利义务关系。 

 6.1.2 凡利用本公司机密信息、资源等而完成之发明、著作或其他有关营业之秘密，不问与职务

有无关连，上述权利均归属本公司所有。 

 6.1.3 与职务有关之非利用本公司机密信息、资源等所完成之发明、著作、营业秘密等之智慧财

产，除另有约定外，应归属本公司。 

 6.1.4 与职务无关但与本公司业务有关之非利用本公司机密信息、资源等所完成之发明、著作或

营业秘密，其权利为当事人所享有，但当事人应使本公司有优先被授权使用之权利。 

6.2 本公司就专利需申请知识产权保护者，均应尽速申请。发明人、新型创作人或设计人有协助

完成申请、答辩等相关程序之义务。 

前项发明、新型或设计，于未申请、取得专利权前，所有接触该发明、创作或设计之人员，就

与该发明、创作或设计有关之资料均应负保密义务。 

6.3 申请知识产权案件，应经仔细评审与交互检索程序，相关人员或小组由权责主管指派之。 

评审时除考虑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营业秘密法等知识产权管理相关法规要件及侵权保

护外，亦应将运用之可能性等列入考虑。 

6.4 知识产权之揭露或研发成果之发表，应经权责主管同意，若为可申请知识产权者，应先完成

申请知识产权之程序。 

6.5 本公司规划、设计新商标时，所有参与人员均负保密义务，其属委外设计案者，应于委任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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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明订保密条款及受任人违约泄密之赔偿责任。 

6.6 各单位应使用本公司之商标于商标注册证上列示之商品、服务及本公司营业上，以维持商标

专用权。 

6.7 商标之使用，应依本公司注册之商标图案，不得任意变更商标图样、颜色、及其各部分之相

对位置，亦不得在商标图样内加注文字或图案。 

6.8 员工对于列为机密等级以上之计划、文件、图表及电磁纪录等，应负保密义务，不得泄漏，

违者应负民、刑事及相关法律责任。因个人过失泄漏或知悉他人泄漏时，应立即呈报单位主管。 

员工离职前，应缴还其持有之公司数据、文件，前项规定不因劳动契约之终止而失效，倘事后

发现由离职员工所泄露或未遵守保密义务时，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6.9 各单位承办相关业务之文件及档案数据，依其性质、重要程度，订定机密等级（极机密，机

密，普通）、阅览职级及保存年限，采取适当之保密措施。 

6.10 从事发明、创作、著作等有关智慧财产之人员，应妥善保存过程之报告或纪录，作为知识

产权争讼时之举证资料。 

6.11 本公司所有之知识产权遭第三人提出异议或法律争讼程序时，该知识产权开发及相关人员

应协助本公司进行合法防御，如系遭他人侵权之案件，亦应协助本公司进行侵害可能性之鉴定

工作，以确保本公司及利害关系人之合法权益。 

6.12 各单位承办机密案件，如需本公司业务顾问或外聘专业人员参与提供意见或审查者，应于

邀约参与时，请其签署保密同意书。 

6.13 本公司聘任专业人员从事知识产权相关工作时，应于契约中约定受任人不得有侵害他人权

益情事，如有违反致本公司遭受损害，受任人应负赔偿责任。 

6.14 员工禁止使用非法或违反公司规定之程序、软件，并应遵守本公司信息安全相关以及信息

设备、电子邮件之使用管制。 

6.15 员工违反本办法规定者，得按违反情节轻重，依本公司工作规则或民、刑事相关规定处分

或追究赔偿之。 

6.16 本公司于经营、销售、生产制造及其他情形，需使用他人之知识产权时，应由需求单位按

实际情形提出申请，经集团总经理核准后，向知识产权人取得权利或经授权，方得为实施、使

用或利用。 

前项权利之取得或授权，应与知识产权人签订书面契约。 

6.17 本办法订定后，如有未尽事宜或嗣后法令变更时，悉依现行有效之相关法令规定办理。 

 

七、相关作业规定：无。 

八、窗体：无 

本政策由研发部门订定呈总经理核准后实施，修改时亦同。 

本细则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订定。 

 

 


